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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06 年 3 月 7 日的信函 

 

 

 

 

秘书处已收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常驻代表团 2006 年 3 月 7 日的普通照

会，该照会附有一份题为“对总干事提交理事会的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保障

的报告（GOV/2006/15）的补充资料和澄清”的文件。 

按照伊朗常驻代表团的要求，兹将该普通照会及其附文复载于后，以通报全体成

员国。 

 



 

以真主的名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奥地利维也纳，A-1020，Heinestr. 19/1/1 
电话：(0043-1) 214 09 71；传真：(0043-1) 214 09 73；电子信箱：PM.Iran_IAEA@chello.at 

 

No.51/2006 

2006 年 3 月 7 日 
 
维也纳，A-1400 
P.O. Box 100 
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 
秘书 
夸库·安宁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向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致意，并荣幸

地请求将随附的题为“对总干事提交理事会的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保障
的报告（GOV/2006/15）的补充资料和澄清”的文件以正式的《情况通报》文件印

发，并通过原子能机构网站公开发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借此机会再次向原子能机构秘书处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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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干事提交理事会的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执行保障的报告（GOV/2006/15）的补充资料和澄清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纯技术性的核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国际社会已经被带有偏

见、夸张和不公正的信息所误导。由于这一问题的技术性质，需要对其进行详细阐

述，否则将给非专业人员造成混乱。为了促进更好地了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核活动的

范围和性质，现对有关情况作以下补充和澄清： 

应当忆及，三年多来原子能机构强力视察系统的实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原子

能机构进行的特别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还应当忆及，伊朗在以下方面提供了充分合作：提供大量资料；允许多次进入不

同场所甚至是军用场址；安排人员访谈；提交非保障相关资料；允许从核和非核场址

乃至从军用场址采集大量环境样品；以及为了解每一问题的细节与专家们进行了超过

数千小时的会面等。这些工作达到了近 1700 多人-日视察工作量。因此，原子能机构

对该计划的各个部分都已有了充分了解，并在这些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所取得的诸

多进展和成就都已反映在总干事的各份报告中，故不再赘述。 

希望原子能机构能够在技术上而不是基于政治理由作出最大的努力。但是，以下

将不深入评述总干事报告（GOV/2006/15）的细节，只是重点评述业已造成较多混乱的

一些段落： 

第 20 段： 

必须指出，该文件已在以前的一些场合出示给原子能机构。共计 15 页的文件中只

有 1 页半含有关于铸造的一般性资料，这些资料从技术上看只不过是一般工厂都能进

行的金属机加工作业而已。该文件的其余部分含有关于将六氟化铀转化为金属的一般

性资料。这些资料远不如正在接受原子能机构充分保障的铀转化设施所具有的资料全

面。应当重申的是，该文件已经并将继续提供给原子能机构，因此“伊朗再次拒绝提

供”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第 34 段： 

需要阐明的是，“伊朗拒绝让他接受原子能机构的访谈”的说法应予更正。正如

第 36 段所报告的那样，尽管这些访谈超出了“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的范围，

但该人事实上已经接受了负责保障司的副总干事的访谈。 

第 35 段： 

总干事在 2005 年 6 月的声明中说，“……我还要请伊朗支持原子能机构进一步开

展对拉维桑-希安场址和帕琴场址的调查，努力就目前正在讨论的模式达成协议，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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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原子能机构有机会接触两用设备和与拉维桑-希安场址有关的其他资料”。就这一

声明而言，已经商定并实施了一种模式。 

在这方面，应指出以下几点： 

• 总干事的报告没有提及这一经商定的模式。 

• 根据上述模式，已经商定原子能机构只提供一个补充设备清单，对设备进行

现场检查，并立即进行环境样品采集。然而，恰恰相反，原子能机构首次提

出了另外一份清单。 

• 报告中未适当反映这种超出保障义务甚至超出“附加议定书”的特别合作。  

第 36 段： 

使用“电力驱动设备、供电设备、激光设备和真空设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

为还没有采购任何上述物项。然而，为便于及时了结这一问题，伊朗向原子能机构提

交了有关询价的文件。 

第 37 段： 

关于特种钢、钛和专用油询价的资料，必须指出的是，该资料已在 2006 年 1 月 26
日的会议上提交给原子能机构。 

第 38 段： 

“伊朗拒绝涉及其他问题”一句在第 40 段也重复出现，但并未明确加以阐述，因

为伊朗始终声明随时准备考虑并澄清与原子能机构法定职能相关的任何问题。 

第 46 段： 

就“隐瞒和违反”的措辞而言，必须指出的是，所发生的事情充其量只是未及时

报告经证明与禁止活动没有关系的物项。因此，第 46 段关于“导致其多次违反遵守

‘保障协定’的义务”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 

总干事 2000 年对伊朗进行了首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伊朗向他全面通报了伊朗原

子能组织在核燃料循环技术领域从事某些活动并建造诸如铀转化设施等装置的意图。

尽管伊朗当时尚未加入新修订的“辅助安排”，但它已自愿提交了有关伊斯法罕铀转

化设施的“设计资料调查表”。原子能机构于 2000 年收到了有关铀转化设施的“设计

资料调查表”，比伊朗根据“全面保障协定”（INFCIRC/214）的规定有义务通报原子

能机构在时间上差不多提早了 4 年。因此，有关对铀转化设施这类未申报活动的揭露

或隐瞒的观点是绝对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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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一词是美国首先使用的，以后秘书处在其报告中也加以使用，但这种说

法完全错误并会产生误导。根据“全面保障协定”（INFCIRC/214），伊朗有义务仅在

设施接收规定的核材料前 180 天通过“设计资料调查表”通知原子能机构，而没有报

告诸如核设施的建造等活动并不是一种隐瞒行为。 

即使是大约在 25 年前开始建造的布什尔核电厂，伊朗也只需在该电厂接收核材料

（燃料）180 天以前报告电厂的存在并给出技术说明。这一做法同样适用于其他设施，

例如纳坦兹浓缩厂和铀转化设施，而原子能机构早在伊朗必须进行通知的 4 年以前就

收到了通知。必须指出的是，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执行情况报告”载有其他成员国的

许多不遵守行为，但这些不遵守行为并未被突出强调。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事实是，原子能机构在法律上既不应当也不能够对成员国

的意图作出判断，因而使用隐瞒这一措辞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 

第 49 段： 

关于高浓铀和低浓铀污染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伊朗从 2003 年年初就通报了以

下事项： 

• 这种污染不是产生于伊朗的活动，而且 

• 污染源来自国外，是通过进口的受污染部件带进来的。 

伊朗允许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样品采集、访谈并自愿提交了所有相关文件。

在原子能机构进行评价并在伊朗境外进行部分调查之后，原子能机构于 2005 年得出结

论认为，“环境样品分析的结果总体上倾向于支持伊朗关于已观察到的大多数高浓铀

污染源自国外的声明”。原子能机构在经过相当长时间之后得出了伊朗在这方面的声

明具有真实性的结论。 

然而，在调查的每个阶段，原子能机构都是根据其初步结果提出报告和得出结

论，而这种初步结果后来经证明是不成熟和不正确的。 

最后，对从来自第三国部件上的采样所作的分析证实了从伊朗收到的资料。正如

原子能机构负责保障司的副总干事在 2006 年 3 月 3 日技术简况介绍会上所通报的那

样，由于数学模拟问题而产生的几个光谱斑点不应引起混乱，并被作为不能了结 P-1
型和 P-2 型离心机问题的借口。 

第 50 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提供了有关 P-1 型和 P-2 型离心机时间表的大量资料、与有

关人员的全面访谈、对各场址的充分接触、擦试取样、有关采购和装运的文件，以及

与中间商往来的详细机密资料。原子能机构不应根据有偏见的和不可靠的资料对问题

做出判断和得出结论，因为没有任何文件可以向伊朗证明有关问题是否与伊朗已经提

出的任何声明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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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 段： 

关于原子能机构就 1995 年至 2002 年期间 P-2 型离心机设计工作提出的问题，以

下所列是 1995 年至 2002 年期间不存在任何此类工作的一些理由，这些理由已经提供

给原子能机构，但在该报告中却没有对这些提供作出认定。这些理由是： 

▪ P-1 型离心机是国家项目，而 P-2 型离心机则不是； 

▪ 伊朗在离心浓缩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 伊朗还没有获得 P-1 型离心机技术，而如果在掌握 P-1 型离心机技术之前就向

诸如 P-2 型离心机等更先进的型号跨跃，那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错误。这

一点也已经被原子能机构的知名浓缩专家所确认； 

▪ 伊朗原子能组织前主席强烈认为，在获得 P-1 型离心机技术之前，不应进行

任何 P-2 型离心机的工作； 

▪ P-2 型离心机工作的起始时间是在已经基本掌握 P-1 型离心机技术之后，并在

2002 年开始执行同一个人签订的合同的时候； 

▪ 有关从国外进口 P-2 型离心机物项的询价始于该合同期； 

▪ 这一私人合同期证明了 P-2 型离心机的工作是在以上所述时间内进行的声

明； 

▪ 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已经彻查并确认了该个人所开展的活动及其进展报告； 

▪ 如果伊朗在所述期间（1995－2002 年，即所谓的空白期）执行了 P-2 型离心

机项目，那么它理应从国外采购即使是组装和运行 1 台 P-2 型离心机所需的

磁铁等物项。原子能机构从包括成员国在内的各种来源获得的情报（伊朗进

行询价或采购磁铁的日期）均证明，在 2002 年执行该个体合同之前没有采取

过这类措施； 

▪ 如果伊朗已经进行了 P-2 型离心机工作并获得了成功，那么它继续在纳坦兹

投资建设 P-1 型离心机国家项目就不合逻辑了。 

遗憾的是，原子能机构以该问题没有了结为由对这一逻辑不予承认。 

第 52 段： 

原子能机构的法律授权已在“全面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等保障文件中作

了明确规定，而这些文件的形成是在成员国考虑了《原子能机构规约》和《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各项条款的基础上进行广泛谈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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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任何额外的法律授权都必须由成员国进行谈判，并作为新的补充保障措施

予以通过。秘书处的这项要求与伊朗的核问题毫不相干，它理应根据所述保障条款履

行其使命。 

尽管有关透明措施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原子能机构的权限，而且伊朗在这方面并没

有任何法定义务，但伊朗仍提供了对若干军事场址的准入，并允许采集该报告所述以

外的环境样品。必须指出的是，从军事场址采集的 30 多个样品以及环境样品的分析结

果都没有表明在包括拉维桑在内的这些场所存在核材料。 

总干事在 GOV/2004/83 号文件第 102 段报告：“……已经分析了从拉维桑-希安场

址采集的植物和土壤样品，结果未显示有核材料的任何迹象”。 

已经充分实施了透明措施，包括与若干人员访谈、提供一些文件和访问设备。 

该段所反映的视察结果十分清楚地表明，美国及其所支持的恐怖主义集团连续三

年多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原子能机构也为进行视察、取样、访谈和审查文件耗费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种情况在成员国中造成了政治紧张，也损害了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和原子能机构的信誉，而这种损害是绝对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补偿的。现在是

停止这种不正当趋向的时候了。  

第 53 段： 

必须指出的是，原子能机构仅能就 8 个国家得出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

的结论，而其中大部分国家甚至不是先进的核工业国家。因此，在这方面指责伊朗是

不公正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该段开头表示“……原子能机构没有察看到核材料向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

置的任何转用”，但原子能机构甚至在没有就其所称“原子能机构最近掌握的资料”

等推断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就作出了军事相关活动的假设。 

第 54 段： 

“充分透明”这一说法没有在核活动中做出明确的定义。其结果是无论伊朗向原

子能机构提供多少超过其“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范围甚至是更多的合作，伊

朗也无法满足原子能机构不断提出的要求。现在不清楚的是，伊朗究竟应当走多远？

边界到底在哪里？应当指出的是，任何透明措施都必须在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尊严和

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实施。 

另外，在该段中所重复的全部要求都已经得到满足。 




